附件2

梧州市科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推荐办法及名额分配方案
一、委员候选人名额

梧州市科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为47名。

二、委员候选人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

（二）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普及或科技管理工作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在科技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具有高尚的学风和职业道德；

（三）在科协和学会工作中，勤奋敬业，开拓进取，成绩显著；

（四）热爱科协事业，有一定时间和精力积极参加科协和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业科协工作。

三、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原则

（一）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要符合梧州市科协组织体系的特点，体现科技工作者的主导地位，有利于发挥委员的作用，有利于科协工作的开展。

（二）委员名额分配统筹考虑各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业科协，各县（市、区、园区）科协的组织现状、开展活动情况、工作成效情况和方便今后开展工作等因素。

（三）委员候选人的分布、专业、职业、年龄、党派等结构要合理。具体分配详见附件4。

市科协九大筹备工作委员会有权对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进行适当调整。

四、委员候选人的构成

在年龄结构方面，60岁以上的委员候选人比例不超过委员候选人总数的10%。45岁以下的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应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30%。

女性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应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20%；少数民族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应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2%；在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作的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应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3%；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应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3%。

五、委员候选人推选办法

各县（市、区、园区）推荐的委员候选人，须经县（市、区、园区）科协全委会或常委会以及其他方式，民主推选产生。

市科协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推选的委员候选人，须经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民主推选产生。

高校科协、企业科协推选的委员候选人，原则上由高校科协、企业科协通过适当方式，民主推选产生；

其它方面的委员候选人，由梧州市科协与有关部门、单位协商推选产生。

梧州市科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原则上应从梧州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中推选产生。
